深圳市龙岗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认定2025年度龙岗区激励对象单位、个人

的通报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，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，促进社会文明发展，龙岗区遵循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制度约束、习惯养成、系统推进、循序渐进的原则，全力推动单位和个人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2025年，全区厨余垃圾分类率21.62%，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51.29%，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显著提高，其中涌现出一批优秀先进单位和个人。

为表扬先进、树立榜样，按照《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经自主申报、社区初审、街道复核、资料审核、现场检查、区级认定等一系列流程，现决定对平湖实验学校等23个学校、宝能城市广场等2个其他重点场所和郭小莹等86名个人认定为2025年度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对象并进行表扬。

希望受表扬的单位和个人，再接再厉、锐意进取，一如既往地关心、支持、参与垃圾分类工作,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新的成绩。同时，也希望全区各单位、全体干部群众、各界人士继续营造良好的垃圾分类源头减量氛围，全力推动龙岗垃圾分类再上新台阶。

特此通报。

附件：1.2025年度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对象认定名单
（个人-86个）
2.2025年度龙岗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对象认定名单
（单位-25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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